
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 

发表的独立意见 

作为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上

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主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和公司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

等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，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对公司第

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，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以资抵债方案的独立意见 

本次偿债方案，经过了各方多次协商与论证，公司聘请了专业的评估机构对

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（估值），标的资产评估（估值）价值公允，抵偿定价基于

评估假设、抵偿债务资产的现状，进一步以评估值为基础作出了一定的折扣，且

签署了明确的减值补偿条款，整体交易定价合理。对于待偿还往来款，通过签署

质押协议补充了质押物，为后续还款提供了一定的保障。本次偿债方案能有效推

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欠款问题的解决，整体上符合公司长远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的

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综合考虑当前情况，本次偿债方案可以

最大程度地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。董事会对《关于控股股东及

关联方以资抵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审议及表决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与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程序合法有效，关联董事回避

了对本议案的表决。因此，我们对该议案投赞成票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

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

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 

 

戚振东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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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23 年 4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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